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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学部 

教育学 

教育学专业设置“专业前置课程”，无“自由选修”模块设置。 

 

教育学(留学生) 

 

留学生修读“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课程、

“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”模块、“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”模块、“社会

发展与公民责任”模块中的课程，超过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后，可以

申请记录为自由选修学分。还可修读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（除

艺术、体育等特殊类型专业）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，也

可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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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学院 

汉语言文学、汉语言文学（励耘实验班）、 

汉语言文学(留学生) 

 

学生修读以下模块课程，认定为文学院 2015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

中“自由选修”模块课程： 

1.全校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类课程、各院系的开放为“自由选修”

模块的专业课程。 

2.文学院学生修读“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”模块课程，超出专业

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。 

3.全校各专业开设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

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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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学院 

历史学、历史学（励耘实验班）、历史学(留学生) 

 

1.学生修读“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”模块中的“东西方文化”课

程、“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”模块、“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”模块、“社

会发展与公民责任”模块中的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可以申

请记录为自由选课学分。 

2.选修本专业的专业课，超出专业课学分要求后，可申请记录为

自由选修学分。 

3.选修其他专业的专业课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，可申请记录为自

由选修学分。 

4.在本科阶段修读的历史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，可以申请记录

为自由选课学分，也可以认定为研究生学位基础课程或学位专科课程

学分，且只认定一次。 

5.在校期间凡公派在境外大学修读的各类课程，经审核可认定为

通识教育课程或专业教育课程，给予成绩和学分认定，符合上述规定

的课程，可以申请记录为自由选课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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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学学院 

哲学、哲学（励耘实验班）、哲学（留学生） 

 

自由选修课程要求选修 10 学分。学生可根据个人发展需要，自

主选修本专业或其他专业的专业课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学校各模块

各类型通识课及研究生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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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院 

法学(卓越实验班)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

导意见》（师校发[2014]24 号）的人才培养要求，现制定法学卓越实

验班自由选修课程学分认定办法。 

1．学生修读通识教育课程超过 63 学分的部分，可以认定为自由

选修课的学分。 

2．学生可任意选修全校所有专业的学科基础课、专业选修课和教

师职业素养课程。鼓励学生选修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心理学、经济

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课程，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构。 

3．学生从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中修读的学分超过 18 学分的部分，

可认定为自由选修课的学分。 

法学（留学生） 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

导意见》（师校发[2014]24 号）的人才培养要求，现制定法学留学

生自由选修课程学分认定办法。 

1．学生修读通识教育课程超过 58 学分的部分，可以算作自由选

修课的选修学分。 

2．学生可任意选修全校所有专业的学科基础课、专业方向课和

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。鼓励学生选修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心理学、

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课程，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

构。 

3．学生从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中修读的学分超过 18 学分的部

分，可认定为自由选修课的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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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学（瀚德实验班） 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

导意见》（师校发[2014]24 号）的人才培养要求，现制定法学瀚德

实验班自由选修课程学分认定办法。 

1.学生修读通识教育课程超过 61 学分的部分，可以算作自由选

修课的选修学分。 

2.学生可任意选修全校所有专业的学科基础课、专业方向课和教

师职业素养课程。鼓励学生选修哲学、文学、历史学、心理学、经

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课程，形成复合型的知识结

构。 

3.学生从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中修读的学分超过 18 学分的部

分，可认定为自由选修课的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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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

经济学、金融学、会计学、 

工商管理（国际商务管理实验班）、经济管理类（留学

生）、 

国际经济与贸易（瀚德实验班）专业 

 

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

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（师校发[2014]24 号），2015 版培养方案设

置了自由选修学分。为加强对学生修读自由选修学分的指导，学院结

合各专业实际情况，研究制订了自由选修学分认定办法。认定范围如

下： 

1.修读本专业或外专业的专业课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和研究生课

程（除艺术、体育等特殊类型专业）；建议优先修读本专业或本院其

他专业的专业课程。 

2.修读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课程、经典研读

与文化传承模块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、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模

块中的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可以申请记录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
3.认定办法按照学校指导意见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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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

英语、俄语、日语专业 

英语（留学生）、俄语（留学生）、日语（留学生）专业 

 

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兴趣，自主选修以下类型课程，共选修 10 个

学分，课程修读成绩合格可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： 

1. 建议优先选修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，同时，可选修其他专业

的专业课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本专业研究生课程； 

2. 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模块的“东西方文化”类课程，数理基础

与科学素养模块、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模块、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模

块选修的超过本专业修读学分要求的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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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与传媒学院 

音乐学、舞蹈学、戏剧影视文学、美术学、书法学、 

艺术设计学、数字媒体艺术 

音乐学（留学生）、舞蹈学（留学生）、戏剧影视文学（留

学生）、美术学（留学生）、书法学（留学生）、 

艺术设计学（留学生）、数字媒体艺术（留学生） 

 

自由选修课程不低于 10学分。学生可根据发展需要，自主选修本

专业或外专业的专业课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或研究生等课程。包括： 

1.鼓励学生选修艺术与传媒学院内非本专业的开放课程。（见附件

1：艺术与传媒学院各专业开放课程表） 

2.通识教育课程中修读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

课程、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模块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、社会发

展与公民责任模块中的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修读的学分后，超出部分

可以申请转为自由选修学分。鼓励学生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 类课

程。 

3.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本专业的研

究生课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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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艺术与传媒学院各专业开放课程表 

开课专业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学期 
学时（理论+实

践） 

艺术学 艺术心理学 2 秋季 32 

艺术学 艺术管理概论 2 春季 32 

艺术学 当代艺术与大众文化 2 秋季 32 

美术学 美术概论 3 2 48 

美术学 中国美术史 3 2 48 

美术学 外国美术史 3 3 48 

美术学 中国民间美术研究 2 5 32 

美术学 造型原理研究与实验 3 6 48 

艺术设计学 设计基础 2 2 32 

艺术设计学 媒体艺术 2 6 32 

艺术设计学 摄影 2 2 32 

艺术设计学 素描研究 I 3 5 48 

艺术设计学 中国设计史 3 3 48 

艺术设计学 外国设计史 3 5 48 

艺术设计学 平面构成 4 2 64 

艺术设计学 设计思维 3 2 48 

艺术设计学 设计概论 3 2 48 

艺术设计学 立体构成 3 2 48 

艺术设计学 字体设计 3 3 48 

艺术设计学 创意与表现 3 4 48 

戏剧与影视学 外国电影史 4 3 64 

戏剧与影视学 中国电影史 6 3、4 96 

戏剧与影视学 大众传播学 2 3 32 

戏剧与影视学 专业拉片 3 1-6 288 

戏剧与影视学 港台电影专题 3 6 48 

戏剧与影视学 电视与新媒体传播 2 6 32 

戏剧与影视学 电视剧创作与研究 3 5 48 

戏剧与影视学 电影产业研究 3 4 24+24 

戏剧与影视学 纪录片发展史 4 5 64 

戏剧与影视学 公共关系 2 6 32 

书法学 书法概论 3 1 48 

书法学 书法史 3 2 48 

书法学 古代书论选读 3 6 48 

书法学 汉字学 3 3 48 

数字媒体艺术学 数字媒体概论 3 1 48 

数字媒体艺术学 社会化媒体传播 2 2 32 

数字媒体艺术学 品牌营销策划 3 6 32+32 

数字媒体艺术学 数字内容创意 4 3 48 

数字媒体艺术学 角色动画设计 3 5 48 

音乐学 西方音乐史专题 2 6 32 

音乐学 中国音乐史专题 2 7 32 

音乐学 中外名作欣赏 2 3 32 

音乐学 中国民族器乐作品鉴赏 2 5 32 

音乐学 中小学音乐教育键盘合奏训练 4 7、8 64 

舞蹈学 欧洲历史生活舞 1 5 32 

舞蹈学 外国舞蹈艺术史 3 4 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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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学科学学院 

数学与应用数学、数学与应用数学（励耘实验班）、 

数学与应用数学（留学生） 

 

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学院根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

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，在 2015 版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（含

励耘理科实验班、免费师范生）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自由选修课程 10

学分。现将该类课程学分认定做如下说明： 

1.自由选修课程范围:（1）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类课程；（2）本

专业或外专业的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选修课程；（3）教师职业素养课

程；（4）境外高校修读的本科生专业课程；（5）研究生的学位基础课

程、学位专业课程和专业方向课程。 

2.学分认定办法:（1）上述范围内每门课程只能选择在一个课程

模块中认定学分，不能同时认定为两个及以上课程模块中的学分；

（2）本专业培养计划的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、学科基础课程、专业

选修课程模块中完成规定学分之外的学分，可以认定为自由选修课

程学分。 

本办法自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2015 级起开始执行，由数学科学

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。 

 

  



 
 

 12 / 28 
 

物理学系 

物理学、物理学（励耘实验班）、物理学（留学生） 

 

物理学系本科培养方案中的自由选修学分，可以从全校所有院系

开设的本科生课程以及研究生课程中获得。超过本专业要求修读的学

分后，超出部分可以申请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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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学院 

化学、化学（留学生） 

 

自由选修课程由学生根据个人发展需要，自主选修本专业或外专

业的专业课、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类课程和专业开放课程、化学专业

研究生课程和化学类教师职业素养课程，修读成绩合格可认定为自由

选修课程模块学分。 

 

化学（励耘实验班） 

 

自主选修本专业或外专业的专业课、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类课程

和专业开放课程、化学专业研究生课程，修读成绩合格可认定为自由

选修课程模块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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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文系 

天文学、天文学（留学生） 

 

为贯彻我校“拓宽基础，加强融合，尊重个性，追求卓越”的本

科教学指导思想，我系 2015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结构中安排

了 10 个学分的自由选修课程，现制定天文学专业自由选修课程学分

认定办法。 

1.建议学生优先选修天文或相关专业（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生

物、地理、信息、以及系统科学等）的学科基础课或专业选修课，建

议程序设计 C 和 C++选修其中一门；建议化学或生物中选一门，因为

天体化学、天体生物学等交叉学科已经成为天文研究的热点。 

2.学生可根据个人发展需要，自主选修本专业或外专业的专业课、

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等。 

3.学生修读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课程、经典

研读与文化传承模块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、社会发展与公民责

任模块中的课程，修读学分超过本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，可以申

请将超出学分记录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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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理科学学部 

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、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、地理信息科

学、资源环境科学、自然地理与资源环境（留学生）、人文

地理与城乡规划（留学生）、地理信息科学（留学生） 

 

为加强对学生修读自由选修学分的指导，结合地理科学学部专业

实际情况，研究制订地理科学学部自由选修学分认定办法。以下课程

均可被认定为自由选修课程学分： 

1.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。 

2.通识教育课程中，“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”模块中的“东西方文

化”课程、“经典研读与文化传承”模块、“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”模

块、“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”模块中的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

可申请记录为自由选修学分。申请认定此类课程的学分总数不可超过

4 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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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学院 

环境工程、环境科学 

 

自由选修学分修读要求：修满 6 学分，其中至少选修本学院开设

的课程 1门（2学分）。以下范围内课程可认定为自由选修课程： 

1.全校各专业（包括本学院其他专业，不包括艺术、体育等特殊

类型专业）开设的专业必修、选修课程； 

2.本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（需任课教师同意）； 

3.学生修读“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”模块课程，超出专业培养方

案要求的学分，可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。建议修读数理基础模块或其

他学科中与环境专业相关的课程，以拓展本专业知识体系。 

环境科学（留学生） 

自由选修学分修读要求：修满 12 学分，其中至少选修本学院开

设的课程 2 门（2 学分）。以下范围内课程可认定为自由选修课程： 

1.全校各专业（包括本学院其他专业，不包括艺术、体育等特殊

类型专业）开设的专业必修、选修课程； 

2.本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（需任课教师同意）； 

3.学生修读“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”模块课程，超出专业培养方

案要求的学分，可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。建议修读数理基础模块或其

他学科中与环境专业相关的课程，以拓展本专业知识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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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科学学院 

生物科学、生物技术、生物科学（励耘实验班）、 

生物科学（留学生）、生物技术（留学生） 
 

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对培养未来精英人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

用，由此我校在 2015 版培养方案中独立设置了“自由选修课程”模

块，并鼓励学生自主构建个性化修读方案。为引导学生的个性化发展

需求和修读标准，现制定“自由选修学分”认定办法。 

一、总则 

自由选修学分是指全日制本科生在校学习期间，根据自己的特长

和爱好，修读专业培养方案中要求的课程，且成绩合格，经学院“教

学指导专门委员会”审核后，认定为该模块学分。同时，自由选修课

程模块是培养方案中的必修环节，按照要求修够学分后，方可申请毕

业。 

二、学分认定范围与标准 

从 2015 级开始，生命科学学院的所有本科生只能从如下每个专

业规定的修课类别中修读课程，且成绩合格后才可认定为自由选修课

程模块学分。 

生物科学专业：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，或外专业的学科基础课

程与专业选修课；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 类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

研究生课程。 

生物技术专业：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，或外专业的学科基础课

程与专业选修课；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；通识教育课程中

的 A 类课程，且要求修读管理类或经济类课程至少 2学分（可优先选

A 类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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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科实验班（生物）：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、或外专业的学科基

础课程与专业选修课、研究生课程。 

生物科学专业（留学生）：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、或外专业的学

科基础课程与专业选修课、或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 类课程、研究生课

程。 

生物技术专业（留学生）：本专业的专业选修课程、或外专业的学

科基础课程与专业选修课、研究生课程、或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类课

程，且要求修读管理类或经济类课程至少 2 学分（可优先选 A 类）。 

三、学分认定程序 

1.申报：在第六学期末，由本人填写《自由选修学分认定申请表》

（详见附件）并以班级为单位向学院提交申请表。若该模块学分尚未

满足要求，第八学期初再行申请。 

2.审核认定：学院“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”对自由选修学分进行

审核认定，并按照教学档案的存档要求予以保留并备查，同时通知学

生该模块的学分情况。 

本细则适用于生命科学学院全日制本科生。本办法自 2015 级本

科生起实施，解释权归生命科学学院所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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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

本科生自由选修课程学分认定申请表 

一、申请人基本信息 

申请人姓名  专业  

年级  学号  

二、修读课程情况 

课程名称 课程编号 课程类别 学分 成绩 认定学分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部院系审核意见： 

经学院“教学指导专门委员会”审核认定该同学申请的课程中有   门课程符合

要求，共计   学分，并计入自由选修课程模块学分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院签章： 

年 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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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

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电子信息科学

与技术（留学生）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（留学生） 

 

依据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》（师

校发[2014]24 号），以及我院 2015 级本科生培养方案，现制订学生

修读自由选修学分指导意见： 

一、学生修读通识教育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可以认定

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
二、学生修读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研究生课程，可以认

定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
三、此办法适用于 2015 级（含）以后年级的本科生，自 2016-

2017学年春季学期开始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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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理学部 

心理学、心理学(留学生) 

 

为了深入贯彻落实《北京师范大学关于修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

指导意见》（师校发[2014]24 号）的人才培养要求，促进学生个性化

发展，学校要求设置 2015 版培养方案自由选修学分。为加强对学生

修读自由选修学分的指导，学部结合本专业实际情况，研究制订本认

定办法。 

认定范围如下： 

1.修读本专业或外专业的专业课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和学术型研

究生课程（除艺术、体育等特殊类型专业）。 

2.修读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课程、经典研读

与文化传承模块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、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模

块中的课程，在完成专业修读最低学分要求后，可以申请转为自由选

修学分。 

3.认定办法按照学校指导意见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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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管理学院 

管理科学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、人力资源管理、公共事

业管理、管理科学（留学生）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（留学

生）、人力资源管理（留学生）、公共事业管理（留学生） 

 

自由选修学分修读要求：选修 10 学分。自由选修学分认定范围

包括：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类课程、专业开放课程，超出专业培养方

案要求的学分，可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；本专业或外专业的专业课、

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，超出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学分，可

认定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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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计学院 

统计学 

自由选修学分修读要求：至少选修 10 学分。建议从如下四类课

程中选择： 

1.本专业的全部专业选修课程； 

2.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 类课程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（与统

计相关）及本院开设的 B 类课程、专业开放课程； 

3.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； 

4.参加在学院备案的国际交流项目修读的课程。 

本科阶段，如修读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的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，

并通过考试或考查，可计入自由选修课学分，或者在未来同专业研究

生阶段予以学分认定（不能重复计算）。 

统计学(留学生) 

自由选修学分修读要求：至少 15 学分。建议从如下四类课程中

选择： 

1.本专业的全部专业选修课程； 

2.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 类课程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（与统

计相关）及本院开设的 B 类课程、专业开放课程； 

3.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； 

4.参加在学院备案的国际交流项目修读的课程。 

本科阶段，如修读应用统计专业硕士的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，

并通过考试或考查，可计入自由选修课学分，或者在未来同专业研究

生阶段予以学分认定（不能重复计算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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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传播学院 

传播学、传播学（留学生） 

 

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加强对学生修读自由选修学分的指导，

经院教学委员会研究讨论后，现制订本专业自由选修学分认定办法如

下： 

1.修读“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课程、“经典

研读与文化传承”模块、“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”模块、“社会发展与

公民责任”模块中的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可以认定自由选

修学分。建议优先修读通识教育课程中的 A 类课程、专业开放课程。 

2.修读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

课程，可以认定自由选修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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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学院 

社会学、社会学（留学生） 

 

为了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，加强对学生修读自由选修学分的指导，

现制订本专业自由选修学分认定办法如下： 

1.修读国际视野与文明对话模块中的东西方文化课程、经典研读

与文化传承模块、数理基础与科学素养模块、社会发展与公民责任模

块中的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可以申请记录为自由选修学分。 

2.可选修其他院系开设的专业课程或研究生课程，但与本院课程

相同名称的除外。 

3.修读本专业课程，超过选修要求的学分，可以申请记录为自由

选修学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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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语文化学院 

汉语言（留学生） 

 

自由选修学分修读要求：选修 10 学分，本类课程中多选的学分

不能冲抵其他学分。学生可以根据自己选修课程的学习和考试情况直

接获得选修学分。 

自由选修课程可选范围包括： 

1.全校通识教育课程中的各类课程，超过专业要求的学分后，可

以申请记录为自由选修学分，但不包括“艺术鉴赏与审美体验”模块

选修的超过本专业修读要求的课程。 

2.全校各专业的专业教育课程、教师职业素养课程、研究生课程。 

 


